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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紫竹高新区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合同协议书

合同编码：11N78153255120231602

甲方：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郭芳颖

地址：沪闵路 6558 号

乙方：上海紫竹高新信息数码港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或“各方”，统称为“双方”。

鉴于，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紫竹高新区”）系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上海市建设全

球科创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并辐射带动以闵行区为主的上

海南部科创中心的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市闵行区高科技成果产业特色建设，增强上海市闵行区的

综合竞争力，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本着公平合理、紧密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

就紫竹高新区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双方主体资质

1、甲方，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经委”）系本次采购活

动的执行人，受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按相关程序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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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此次政府采购招标活动；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管委会”）系代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对紫竹高新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

机构，对紫竹高新区履行规划定位、园区开发、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管理职能，

是此次政府采购的招标人；

2、乙方，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效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

备本协议项下综合服务的相关资质，有合法的经营范围及充分的经营能力与经验

从事本协议中相关业务。

二、服务区域

本合同约定服务区域（以下合称“服务区域”），西至沪金高速（原莘奉金

高速公路）、南至滨江、北至剑川路和紫龙路、东至龙吴路和滨江，服务区域面

积 13 平方公里。若甲方有意扩大服务区域，需与乙方另行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三、服务内容

管委会授权乙方全面负责合作区域内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

具体包括：

1、科学制定委托区域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的功

能，为紫竹高新区的快速发展服务。

2、配合紫竹高新区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在符合紫竹高新区战略规划和

产业定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出信息数码港自身特色。

3、负责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信息数码港的宣传推广，提高信息数码港的知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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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进行符合信息数码港区域内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的招商项目谈判、

引进和后续维护。

5、其他符合信息数码港区域内产业政策与发展导向的招商引资等服务工

作。

四、服务的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的功能，为紫竹高新区的快速发展服务。

五、服务期限

本协议项下的服务期限为【1】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26000000 元整（贰仟陆佰万元整）。

七、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1 区经委受管委会委托，具体负责履行“政府采购活动中委托招标代理”、

“确定成交供应商”，“协助代理机构质疑回复”等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管委会

负责支付本次采购代理服务费用。

1.2 管委会协助乙方获得实施所必需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的批准、许可、授权。

1.3 管委会按协议条款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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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委会有权对乙方的管理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乙方不断改善高新

区的管理服务。

2、乙方的权利义务：

2.1 在管委会的支持下，保证该项目建设资金按时到位并直接用于项目建

设；接受管委会监督，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2.2 乙方应根据实际服务内容制定各类管理办法或服务细则。

2.3 接受管委会及政府职能部门对乙方的考核，并积极实施各项工作。

八、服务费及支付

1、产业集聚平台运营相关服务按年度收取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费（以下

简称“服务费”），服务费采用按季度预结算，年终总结算的方式进行，服务费

按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为计算依据。具体为：每年度服务费=以上一年度服

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为基准数的 5.5%×考核系数+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

增量部分的 8%。

2、每年度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指：服务期限内每年度服务区域内单位

或个人经营活动产生的各类收入总和。

3、考核系数是指：根据 2023 年紫竹高新区购买服务项目考核指标体系考核

的结果确定考核系数，卓越为 1.02，优秀为 1，良好为 0.98，一般为 0.96，不

合格为 0.94。

4、每季度末的次月 15 日前完成上季度预结算，并于次年的一季度前完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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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结算，完成结算之日起的 15 日内支付完毕。

5、特殊情形下，可对本条约定支付时间另行协商。

6、本协议最终支付的合同价款以政府审批实际下拨款项为准。

九、违约责任

1、当事人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的，即构成违约。

2、因违约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对方已投入的投资款及相应利息、相对方基于本合作协议的

预期利益、律师费等；并应按实际履行原则，继续履行本协议。

十、其他

1、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解决；如协商不

成，可向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2、如管委会需乙方提供本协议服务内容以外的其他服务，应就相关事宜与

乙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每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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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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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紫竹高新区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

合同协议书

合同编码：11N78153255120241203

甲方：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郭芳颖

地址：七莘路 412 号

乙方：上海紫竹高新信息数码港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或“各方”，统称为“双方”。

鉴于，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紫竹高新区”）系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上海市建设全

球科创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并辐射带动以闵行区为主的上

海南部科创中心的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市闵行区高科技成果产业特色建设，增强上海市闵行区的

综合竞争力，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本着公平合理、紧密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

就紫竹高新区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双方主体资质

1、甲方，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经委”）系本次采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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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执行人，受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按相关程序和规定，

开展此次政府采购招标活动；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管委会”）系代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对紫竹高新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

机构，对紫竹高新区履行规划定位、园区开发、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管理职能，

是此次政府采购的招标人；

2、乙方，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效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

备本协议项下综合服务的相关资质，有合法的经营范围及充分的经营能力与经验

从事本协议中相关业务。

二、服务区域

本合同约定服务区域（以下合称“服务区域”），西至沪金高速（原莘奉金

高速公路）、南至滨江、北至剑川路和紫龙路、东至龙吴路和滨江，服务区域面

积 13 平方公里。若甲方有意扩大服务区域，需与乙方另行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三、服务内容

管委会授权乙方全面负责合作区域内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

具体包括：

1、科学制定委托区域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的功

能，为紫竹高新区的快速发展服务。

2、配合紫竹高新区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在符合紫竹高新区战略规划和

产业定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出信息数码港自身特色。

3、负责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信息数码港的宣传推广，提高信息数码港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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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4、负责进行符合信息数码港区域内战略规划和产业定位的招商项目谈判、

引进和后续维护。

5、其他符合信息数码港区域内产业政策与发展导向的招商引资等服务工

作。

四、服务的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数码港产业集聚平台的功能，为紫竹高新区的快速发展服务。

五、服务期限

本协议项下的服务期限为【1】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26000000 元整（贰仟陆佰万元整）。

七、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1 区经委受管委会委托，具体负责履行“政府采购活动中委托招标代理”、

“确定成交供应商”，“协助代理机构质疑回复”等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管委会

负责支付本次采购代理服务费用。

1.2 管委会协助乙方获得实施所必需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的批准、许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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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委会按协议条款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1.4 管委会有权对乙方的管理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乙方不断改善高新

区的管理服务。

2、乙方的权利义务：

2.1 在管委会的支持下，保证该项目建设资金按时到位并直接用于项目建

设；接受管委会监督，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2.2 乙方应根据实际服务内容制定各类管理办法或服务细则。

2.3 接受管委会及政府职能部门对乙方的考核，并积极实施各项工作。

八、服务费及支付

1、产业集聚平台运营相关服务按年度收取产业集聚平台运营服务费（以下

简称“服务费”），服务费采用按季度预结算，年终总结算的方式进行，服务费

按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为计算依据。具体为：每年度服务费=以上一年度服

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为基准数的 5.5%×考核系数+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

增量部分的 8%。

2、每年度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总收入指：服务期限内每年度服务区域内单位

或个人经营活动产生的各类收入总和。

3、考核系数是指：根据 2024 年紫竹高新区购买服务项目考核指标体系考核

的结果确定考核系数，卓越为 1.02，优秀为 1，良好为 0.98，一般为 0.96，不

合格为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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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季度末的次月 15 日前完成上季度预结算，并于次年的一季度前完成上

年度总结算，完成结算之日起的 15 日内支付完毕。

5、特殊情形下，可对本条约定支付时间另行协商。

6、本协议最终支付的合同价款以政府审批实际下拨款项为准。

九、违约责任

1、当事人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的，即构成违约。

2、因违约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对方已投入的投资款及相应利息、相对方基于本合作协议的

预期利益、律师费等；并应按实际履行原则，继续履行本协议。

十、其他

1、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解决；如协商不

成，可向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2、如管委会需乙方提供本协议服务内容以外的其他服务，应就相关事宜与

乙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每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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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夏光男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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